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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〔2021〕6 号 
 

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 

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 

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梅

各单位： 

《梅州市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规定》已经市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

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市场监管局反映。 

 

 

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2021年 4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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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推进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

所）登记便利化，根据《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梅州市行政区域内商事主体的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登记。 

本规定所称商事主体，包括公司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、非公司企业经营单位、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（地

区）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以及企业分支机构。 

第三条  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商事主体住

所（经营场所）的登记机关。 

第四条  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方便注册、规范有序、合法使用

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简化办事程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提

供优质服务。 

第五条  商事登记申请人申请登记时，应当提交住所（经营

场所）使用证明或者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申报承诺书。 

商事登记申请人对承诺书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不实承诺的

法律责任。 

第六条  对控股股东相同、有共同出资人或同一企业集团下

的各关联企业，允许用同一地址登记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，但各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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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主体应承诺有明确的场所使用权，且有各自独立的办公（经营）

空间。  

第七条  商事主体在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以外开展经营活动，

属于同一登记机关管辖的，可以不设立分支机构申请增加经营场

所登记。 

第八条  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依法应当经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

建设、公安、消防、生态环境、文化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督管理、

体育等相关部门许可方可开展相关经营活动的，开展经营活动前

应当依法办理许可。 

第九条  市政府根据本市实际依法制定经营场所禁设区域目

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商事主体不得以禁设区域目录所列的场所作

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。 

第十条  登记机关应当通过商事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

已登记的商事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 登记机关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

经营者住所无法与商事主体取得联系的，应当自查实之日起 10个

工作日内作出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决定，并通过商事主体信

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 

第十二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上级文件对商事主体住所

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年。《梅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商事登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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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梅市府办〔2016〕47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
 
 

抄送：市委各单位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 
    市纪委办公室，梅州军分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 

 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       2021年 4月 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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